
股票简称：深南电A、深南电B； 股票代码：000037、200037；

公告编号：2014-085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1月21日以书面或邮件方

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上午9：

30，在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会议室召开。本会议应到董事15人，实际到会董事14

人,陈丽红董事因公未能出席会议，授权李洪生副董事长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8名

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杨海贤董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电力生产大修、技改及两措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5年度大修、技改和两措计划项目及费用预算。其中，大修技改费用预算9,

658.7万元，考虑增加5%的不可预见费用，2015年度大修与技改总费用预算为10,141.7万元；

2015年度两措计划费用预算合计269.1万元。

该议案获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香港兴德盛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并实施股份回转的议案》

详见同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南能源（新加坡）有限公司回转其股权资产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4-087号）。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发布的 《关于召开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4-088号）。

该议案获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A、深南电B； 股票代码：000037、200037；

公告编号：2014-086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1月21日以书面和邮件方

式发出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2014年12月1日（星期一）上午10：30，在

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8人，实际到会监事8人。出席会

议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赵祥智监事

长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香港兴德盛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并实施股份回转的

议案》，详见同日发布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深南能源（新加坡）有限公司回转其股权资产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7号）。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该议案获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A、深南电B； 股票代码：000037、200037；

公告编号：2014-087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深南能源（新加坡）有限公司

回转其股权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主要内容

2008年11月14日，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南能源（新加坡）有限公司所持股权资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转让境外全资子公司———深南能源（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公

司” ）持有的HONG� KONG� SYNDISOME� CO.,� LIMITED（香港兴德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德盛公司” ）的100%股权给深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境外全资公司深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业BVI” ）。2008年11月30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新加

坡公司将其所持兴德盛公司100%股权（即兴德盛公司已发行的200,000股普通股）转让予

深业BVI。2008年12月5日，新加坡公司与深业BVI签署了《关于购买和出售香港兴德盛有限

公司200,000股普通股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称“《股份转让协议》” ），并办理完成兴德

盛公司的股权过户手续（详见于2008年11月15日发布的《关于深南能源（新加坡）有限公

司转让其股权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08-055）。

目前，因经营环境已与当初股权转让时发生较大变化，为完善公司的投资结构及经营

管理，并提升相关资产价值，公司研究决定终止《股份转让协议》并对兴德盛公司股权恢

复原状，即通过各方签订书面协议终止《股份转让协议》，解除相关方在该协议下的全部

权利义务关系。 新加坡公司将前期已向深业BVI收取的首期股份转让款100万元港币及相

应存款利息返还深业BVI，并不再向深业收取剩余股份转让款港币39,288.51万元，同时，深

业BVI将兴德盛公司200,000股普通股返还新加坡公司， 相关方配合办理股权过户变更手

续。

本次股权回转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4年12月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本会议应到董事15人，实际到

会董事14人,陈丽红董事因公未能出席会议，授权李洪生副董事长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经过表决，以全票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香港兴德盛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并实施股份回转

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股权回转基于尽快改善公司经营现状，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和经营需要。

2、公司本次股权回转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公司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股权回转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权回转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新加坡公司

公司名称：深南能源（新加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21� Bukit� Batok� Crescent� #15-74� WCEGA� Tower� Singapore� 658065企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150万新币

法定代表人：杨海贤

主营业务：油品贸易、燃气轮机备品备件代理业务。

主要股东：公司100%持股。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1

营业收入

- -

2

营业利润

-14.47 -37.18

3

利润总额

-14.47 -37.18

4

资产总额

34,519.53 34,520.22

5

负债总额

1,507.99 1,494.21

6

所有者权益总额

33,011.54 33,026.01

（二）深业BVI

公司名称：深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P.O.Box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1413313

注册资金： 1美元

法定代表人：陆继强

主营业务：投资

主要股东：深业（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港币万元

序号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1

营业收入

- -

2

营业利润

1 1

3

利润总额

-1 -1

4

资产总额

100 100

5

负债总额

106 105

6

所有者权益总额

-6 -5

（三）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股权回转标的为深业BVI持有兴德盛公司的200,000股普通股。

兴德盛公司于1982� 年 1� 月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号：07636672-000-01-08-5，注册

地址为9/F,� Surson� Commercial� Building,� 140-142� Austin� Road,� Tsimshatsui, � Kowloon,�

Hong� Kong。兴德盛公司法定股本为港币500,000元，分为每股面值港币1.0元的500,000普

通股，已发行200,000股普通股。2001�年4�月，兴德盛公司被合法并入新加坡公司，成为其

全资子公司，主营油品贸易、燃气轮机备品备件代理业务。

（二）主要资产情况

兴德盛公司先后参与投资建设了深圳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电力公

司” ）、深南电（中山）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公司” ）、深南电（东莞）唯美电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公司” ）、深圳深南电燃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

公司” ）和深圳深南电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 ）等五家合资企业。

兴德盛公司对外股权投资如下图所示：

1、新电力公司，2000�年12�月于深圳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1,385�万人民币，主营余热

利用的技术开发（不含限制项目）、余热利用发电、燃机发电业务，拥有1×123MW�燃气轮

发电机组（10#机）、1×60MW�联合循环蒸汽轮发电机组（11#机）和1×50MW�联合循

环蒸汽轮发电机组（2#机），装机容量238MW。

2、中山公司，2003�年11� 月于中山注册成立，注册资本74,680� 万人民币，经营燃机发

电、余热发电、供电和供热（不包括供热管网），码头、油库（不含成品油、不含危险化学品、

不含易燃易爆品）租赁业务，拥有2×180MWS109E�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装机容

量360MW。

3、东莞公司，2004�年10�月于东莞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504�万美金，主营天然气发电

站的建设、经营，拥有2×180MW� S109E�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装机容量360MW。

4、工程公司，2004�年2�月于深圳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为从事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厂（站）建设工程的技术咨询服务，承接燃气———蒸汽联合循

环发电厂（站）运行设备维护和检修，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和国家专营专卖商

品）。

5、环保公司，于2008�年4�月于深圳注册成立，注册资本7,900� 万人民币，经营污泥干

化业务。

兴德盛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1

营业收入

0.00 0.00

2

营业利润

-2.19 -18.52

3

利润总额

-2.19 -18.52

4

净利润

-2.19 -18.52

5

现金流量净额

1.94 -26.59

6

资产总额

34,582.96 34,569.67

7

净资产总额

32,851.40 32,853.46

8

负债总额

1,731.56 1,716.21

9

应收款项总额

1,426.96 1,415.62

10

所有者权益总额

32,851.40 32,853.46

（三）股东方情况介绍

兴德盛公司已发行的200,000股普通股原由新加坡公司持有199,000股， 由傅博通过信

托代新加坡公司持有1,000股。2008年12月5日，深业BVI与新加坡公司、傅博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以人民币34,524.03�万元（按评估基准日2008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

币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0.8765折算为港币39,388.51万元）的对价受让兴德盛公司已发行

的全部200,000股普通股，从而持有兴德盛公司100%的股权（深业BVI情况详见上述“二、

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

在深业BVI持有兴德盛公司100%股权期间，未对该股权设定任何担保、抵押、质押及该

股权之上无其它任何限制回转的情况，无涉及该项股权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

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股份回转在终止原《股份转让协议》基础上进行，不涉及相关资产审计及评估。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价格：本次股份回转不涉及交易价格。新加坡公司需于股权回转变更登记完成后

3个营业日内将已向深业BVI收取的100万元港币及相应的存款利息返还深业BVI， 并不再

向深业收取剩余股份转让款39,288.51万元港币。

协议生效：自各方授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决策程序：公司已于2014年12月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关于终止香港兴德盛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并实施股份回转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股权回转所涉及人员安置情况

兴德盛公司所有现有董事辞职并任命由新加坡公司提名的新董事， 现有董事的辞职

及新董事的任命均自兴德盛公司股份回转之日起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原《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深业BVI即向新加坡公司支付了100万港币的首期股份转

让款，剩余股份转让款港币39,288.51万元尚未支付，并一直由相关协议方协议延期付款。因

未完成实际支付， 公司对兴德盛公司仍拥有实质控制权， 因此， 兴德盛公司财务报表自

2008年以来一直持续并入公司合并报表。

本次股份回转将彻底解决以往相关债权债务关系，完善公司的投资和经营管理结构，

有利于提升相关资产价值，同时，本次股份回转在终止原《股份转让协议》基础上进行，不

再涉及相关资产审计及评估，手续简便，交易成本较低，不对公司业绩报告产生实质性影

响。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四）《关于香港兴德盛有限公司200,000股普通股之股份回转协议》。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A、深南电B； 股票代码：000037、200037；

公告编号：2014-088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1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16

日下午15:00�至 2014年12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提示性公告日期：公司将于2014年12月12日（星期五），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提示性公告。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A/B股股权登记日均为2014年12月10日。

（七）出席对象：于股权登记日2014年12月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公司见证律师。

其中，B股的股权登记日要求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登记在册， 投资者应在股权登记日

之前的第3个交易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八）召开地点：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终止香港兴德盛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并实施股份回转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85号）。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法人股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二）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三）登记时间：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00－17:00

（四）登记地址：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年12月17日9:30-11:30、

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360037；投票简称：南电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

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1

关于终止香港兴德盛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并实施股份回转的议案

1.00

元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

2、 股东根据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12月16日下午15:00

至2014年12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

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一）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它事项

（一）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二）联系电话：0755-26948888� �传真：0755-26003684

（三）联系人：胡 琴、谢仰炎、江媛媛

（四）公司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

（五）邮政编码：518053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附件：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出席

2014年12月17日在深圳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按下列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终止香港兴德盛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并实施股份回转的议案

[注]：在“同意” 、“反对”或“弃权” 项下打√

1、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2、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3、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2014年 12月 2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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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

于2014年12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

网（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凯发电气

（二）股票代码：30040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8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700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

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产业区（环外）

海泰发展二路15号

联系人：蔡登明、王瑞瑾、彭蒙歌

电话：022-60128018

传真：022-60128001-8049

2、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

（4301-4316房）

保荐代表人：赵怡、蒋继鹏

电话：010-56571666

传真：010-56571688

发行人：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日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2014年12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

网址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三环集团

（二）股票代码：300408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2,88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4,600.00万股，自上市之

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

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

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潮州市凤塘三环工业城内综合楼

联系人：徐瑞英、刘晶

联系电话：0768-6850192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黄钦亮、彭强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2-6

层

联系电话：010-66568888

发行人：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0483� � �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8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与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署相关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2月1日，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福建省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能集团"）《关于与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莆

田市秀屿区石门澳工业园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和〈风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书〉的函》。福能集团函告其于2014年11月29日与莆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莆

田市发改委"）签订了《莆田市秀屿区石门澳工业园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和

《风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函告中所提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莆田市秀屿区石门澳工业园热电联产项目建设合作框架协议》

1、莆田市发改委同意福能集团（含福能集团全资、控股子公司）在莆田市秀屿区石门

澳工业园内建设热电联产项目，主要是建设2台600MW等级燃煤供热机组，对石门澳工业

园、秀屿笏石工业园区和木材加工区等实行集中供热，计划总投资55亿元（含热网），预计

2015年核准，2016年底建成投产。

2、莆田市发改委负责对上述工业园区委托设计单位编制《供热规划》和《热电联产

规划》，做好统一供热规划，并帮助协调规划审查批准，同时承诺在热电厂有效供热半径

范围内不再新建供热锅炉和其他热电厂项目，现有分散供热锅炉按规划限期退出运行，并

有计划地引进其他用热企业。

3、莆田市发改委负责协调提供该项目建设用地、热网、电力送出、供水管线走廊和环

保指标容量等建设所需相关条件；帮助协调省、市相关部门出具项目核准所需相关支持性

函件，为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提供优惠政策和服务。

4、福能集团负责开展热电联产项目投资与建设，同意在莆田市注册项目公司。

5、该框架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二）《风电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

1、 莆田市发改委同意福能集团在秀屿区开发海上风力发电项目， 主要为石城渔港

（200MW）和平海湾F区（200MW）两个海上风电场，计划总投资85亿元，预计2015年列

入国家能源局海上风电建设规划，2016年核准， 2017年底前建成投产。同时同意福能集团

在已有的陆上风电场进行技改或加密建设，支持开发莆田潘宅风电场。

2、福能集团确保海上风电场符合当地海洋功能区划，并取得海洋部门用海审批；福能集团

如果不能如期完成，将同意莆田市发改委无条件收回项目开发权；莆田市发改委因航道或

其他重点项目建设用海需征用福能集团使用海域，福能集团需无偿搬迁风机等设备。

3、福能集团和莆田市发改委共同成立工作小组，协调项目前期准备及项目报批工作。

莆田市发改委支持福能集团开展测风、选址等前期工作，协助福能集团按有关规定进行项

目报批并获得批文，积极推动项目进展。

4、该协议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二、控股股东在函告中做的相关说明

按照控股股东在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

作出的承诺要求，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将不以任何形式实际经

营上述两个协议涉及的项目， 且将在符合公司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及时将上述两个协议涉

及的商业机会优先提供给公司。

三、风险提示

控股股东在函告中所提及的协议仅为框架性文件，尚存在不确定因素。公司将密切关

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和福能集团的承诺履行情况， 并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如公司利用控股股东提供的上述商业机会，公司将根据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

于2014�年12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和发行人

网站www.dowstone.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道氏技术

（二）股票代码：30040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5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1,625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

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

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荣继华

住所：广东省恩平市圣堂镇三联佛仔坳

电话：0757-82260396

传真：0757-82106833

联系人：秦智宏

2、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楼

联 系 电 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保荐代表人：杨建斌、吴喻慧

项目协办人：-

项目经办人:�胡林、周国栋

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日


